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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1� �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7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

432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已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

，

实际表决

董事

11

名

。

公司监事会

7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鲁国庆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

11

票

，

其中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详见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巨潮资讯网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81� �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8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

432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

会议应到监事

7

人

，

实到监事

7

人

。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

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建华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

7

票

，

其中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详见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巨潮资讯网

。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81�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9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1

、

2015

年

4

月

16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使用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5

年

4

月

16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2

、

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前

12

个月之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

险投资

，

公司承诺

：

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不

对除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3

、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4]890

号

"

《

关于核准武汉光迅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2014

年

9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

值

1.00

元

，

发行数量

17,317,207.00

股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38

元

/

股

，

按发行价格计算的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629,999,990.66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20,395,251.9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9,604,738.76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天

职业字

[2014]11332

号

《

验资报告

》

予以验证

。

根据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募集资金投资于

"

宽带网络核心光电子芯片与器件产业

化项目

"

，

项目总投资

60,963

万元

，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9,267

万元

，

铺底流动资金

11,696

万元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4

年

10

月

17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

，

产品的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

，

公司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以人民币

28,000

万元购买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昌支行发行的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已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到期

；

2014

年

12

月

4

日以人民币

10

，

000

万元购买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发行的

"

蕴通财富

"

（

63

天周期型

）

集合理财计划人民币对公理财产品

，

已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到期

；

2015

年

1

月

16

日以人民币

20

，

000

万元购买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发

行的结构型存款理财产品

，

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到期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

7,000

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发行的结构型存款理财产

品

，

并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进行了公告

。

截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

，

银行理财产品本金余额

27,

000.00

万元

。

截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

，

"

宽带网络核心光电子芯片与器件产业化项目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

1,806.65

万元

，

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96%

。

截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3,464.84

万元

（

包括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以及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等

）

,

用募集资金购买但资金尚未期满到

帐的理财产品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7,000

万元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9,000

万元

。

三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

在保证满足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等相关规定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批准

，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5

年

4

月

16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四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

、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

是否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

公司使用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按现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

，

预计可节约

财务费用约

1,070

万元

（

按最长期限一年及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

）。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

，

所

需流动资金也随之增加

，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减少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决

定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仅限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有效降低财务成本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

，

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如果因项目建设需要提前使用募集资金

，

公司总经理负责

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五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满足公司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

，

同时

，

也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

公司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5

年

4

月

16

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六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按照项目投资计划

，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

是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

，

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使用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5

年

4

月

16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七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监事

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过去十

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

并承诺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使用

，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

易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

使用期限届满之前

，

公司将及时把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上述情况符合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拟使用

2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满足公司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综上

，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

八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3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武汉光

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19� � �证券简称:麦趣尔 公告编码:2015-035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之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３２

），

经审核发现公告第四项

“

累计对外担保数

量

”

数据错误

，

现予以更正

。

具体情况如下

：

更正前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连同本次对外担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

额为

９

，

２００

万元

（

全部是公司对新疆麦趣尔食品有限公司的担保

），

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１９％

。

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

３５３

万元

，

公司不存在逾期

担保

。”

更正后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连同本次对外担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

额为

９

，

２００

万元

（

全部是公司对新疆麦趣尔食品有限公司的担保

），

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１９％

。

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

６

，

３５３

万元

，

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

。”

除上述更正外

，《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

２０１５－０３２

）

的其他内容不变

。

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变

，

表示歉意

。

特此公告

。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719� � � �证券简称:麦趣尔 公告编码:2015-036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之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麦趣尔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及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２８

），

经审核发现公告第一项

“

购

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预计投入年份错误

，

现予以补充

、

更正

。

具体情况如下

：

更正前

：

“

一

、

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投资建设等的基础上

，

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及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将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２

亿元

、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

亿元

，

用于购买短期

（

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

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

在单

笔金额并且总额度不超过上述范围内

，

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

自此额度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２０１５

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募投项目

计划总投入

（万元）

２０１４

年预计投入

（万元）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２

，

６８５．００ １

，

３３９．６０

日处理

３００

吨生鲜乳生产线建设项目

１４

，

９９０．００ ６

，

３１４．３０

２０００

头奶牛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６

，

２０５．００ ４

，

０７０．４２

烘焙连锁新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５

，

６４９．００ １

，

７８８．００

总 计

２９

，

５２９．００ １３

，

５１２．３２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

经营及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

，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更正后

：

“

一

、

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投资建设等的基础上

，

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及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将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

２

亿元

、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

亿元

，

用于购买短期

（

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

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

在单

笔金额并且总额度不超过上述范围内

，

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

自此额度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２０１５

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

募投项目

计划总投入

（万元）

２０１５

年预计投入

（万元）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２

，

６８５．００ １

，

３３９．６０

日处理

３００

吨生鲜乳生产线建设项目

１４

，

９９０．００ ６

，

３１４．３０

２０００

头奶牛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６

，

２０５．００ ４

，

０７０．４２

烘焙连锁新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５

，

６４９．００ １

，

７８８．００

总 计

２９

，

５２９．００ １３

，

５１２．３２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众

亿支行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７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到期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众亿

支行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１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到期

。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众亿

支行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４

年第

７２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到期

。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

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７２

期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

动收益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第

７７

期

。

前述理财产品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到期

。

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３

，

００１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

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４

年第

９５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到期

。

６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

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６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到期

。

７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

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

８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

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到期

。

９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到期

。

１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３

，

０３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

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４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

１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

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８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尚

未到期

。

１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９

期理财产品

。

目前

，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

期

。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

经营及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

，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除上述更正外

，《

麦趣尔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２８

）

其他内容不变

。

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变

，

表示歉

意

。

特此公告

。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523� �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5-029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获得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

》（

150727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

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718� � � � � �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2015-008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

，

因该事项尚处于

筹划阶段

，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苏宁环球

，

证券代码

：

000718

）

拟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五

）

开市起停牌

，

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

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300213� � � �证券简称： 佳讯飞鸿 公告编号：2015-020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一季度

报告已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300358� �证券简称:楚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1号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

特此公告

。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5-019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星期四

）

在公

司贵宾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８

名

，

实到

８

名

。

会议由董事长陈纪明先生主持

，

会

议的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公司

４

名监

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转让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

分立后

）

５２％

股权的议案

》

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天光电

”）

于

２０００

年正式设立

，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天酒店

”

或

“

公司

”）

持有其

５７％

的股份

；

华

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天集团

”）

持有其

４３％

股份

。

华天光电主要依托国防科技

大学

“

光学陀螺及惯导系统技术

”

生产激光陀螺仪

。

由于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

华天光电与国防科技大学就现有的技术合作协议继续执行产生分歧

；

同时

，

华天光电自主开展的技术攻关进展缓慢

，

生产经营持续下滑

。

为避免华天光电不利的经营

情况给公司带来影响

，

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开始筹划对华天光电进行重组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告

）。

根据

《

关于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

披露的交易方案

，

华天光电依法依规派生分立

为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

分立后

）

和湖南华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星置

业

”）。

分立原则如下

：（

１

）

分立前华天光电的土地

、

房屋建筑物

、

部分机器设备分割给华星置业

；

其余资产全部保留在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２

）

华天光电在分立前产生的全部债务由华天光电

（

分

立后

）

承担

；（

３

）

分立前华天光电实收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

。

分立后

，

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实收资本变

更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华星置业实收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和华星置业的股东及出资

比例保持不变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华天光电在

《

湖南日报

》

发布企业分立及减资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

华天光电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就其分立事宜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

《

审计报告

》。

审计结果如下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

经审计确认

，

华天光电分立前总资产为

１１

，

４６６．２５

万元

、

负

债总额为

５

，

２４１．１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

，

２２５．１０

万元

；

分立后

，

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的总资产为

７

，

８３１．２５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５

，

２４１．１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５９０．１０

万元

；

华星置业的总资产为

４

，

７６８．６２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

，

１３３．６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

，

６３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华天光电完成了派生分立的工商登记

。

公司现分别持有华天光电

（

分立

后

）

和华星置业各

５７％

股份

。

公司拟转让所持有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５２％

股份

，

公司继续持有华天

光电

（

分立后

）

５％

股份

。

转让的意向受让方是湖南高地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高地

公司

”）。

华星置业主要经营业务为以分割出的原华天光电土地开展后续的地产开发

。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

、

评估机构对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进行了转让专项

审计

、

评估

。

审计后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总资产为

７

，

８３１．２５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５

，

２４１．１５

万元

，

净资

产为

２

，

５９０．１０

万元

；

其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２７０４．７９

万元

，

以此为依据

，

拟定华天光电

５２％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不低于

１４３８

万元

。

由于涉及到国有资产转让

，

本次股权转让需通过公开挂牌

程序进行

。

与此同时

，

公司控股股东华天集团所持有的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４３％

股权也将依法依规转让

。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是针对公司非关联的第三方

，

所以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经表决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延长向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期限的议案

》

公司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三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北京

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公司与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华天集团

”）

按照各自相对持股比例

（

７

：

３

）

对浩搏基业提供财务资助

，

主要用于协助浩搏基

业公司清偿前期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约定的部分到期债务

。

其中公司根据浩搏基业的实际需要

分步向其提供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资助金额

，

期限

１

年

。

目前该笔财务资助已到期

。

鉴于浩搏基业名下资产金方大厦抵押

、

冻结

、

查封已基本完成解除

，

但房产销售暂未启动

。

公司拟延长向浩搏基业提供财务资助期限一年

，

并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或公司实际

银行贷款利率向被资助公司收取资金占用费

，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

华天集团也

将同时延长财务资助期限

。

由于本次被资助对象涉及华天集团参股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

应比照关联交易

的表决程序进行

，

关联方董事陈纪明先生

、

吴莉萍女士

、

刘岳林先生

、

李征兵先生回避表决

，

由其

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经表决

４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４

票回避表决

。

三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调整紫东阁华天转让方案的议案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紫

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根据公司轻资产运营的总体部署

，

公司从

酒店业务整体布局考虑

，

拟以不低于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公司所持有的紫东阁华天

１００％

股

权

，

意向受让方为湖南乐天睿智投资有限公司

。（

转让方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证券

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咨询网上发布的

《

出售资产补充公告

》）。

原转让方案中

，

公司需在承接

（

或享有

）

紫东阁华天货币资金

、

应收债权及除银行贷款

、

押

金

、

税金外的所有债务的前提下

，

转让紫东阁华天

１００％

股权

。

因其中的应付账款

、

其他应付款等

债务涉及的债权人较多

，

公司与债务的债权人及意向转让方难以全部达成一致

。

公司拟调整转

让方案

，

该部分在原方案中由本公司承接

（

或享有

）

的债务

（

或资产

）

保留在紫东阁华天

，

不再予

以剥离

。

原转让方案中其余内容不受影响

。

调整后

，

转让价格仍为不低于人民币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

对

公司未来净利润影响约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

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发布的

《

资产出售公告

（

调整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经表决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5-021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资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财务资助概述

１

、

财务资助对象

：

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浩搏基业

）

２

、

财务资助金额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与华天集团合计提供

２８

，

５７１

万元按各自所持浩搏基业

的股权的相对比例

（

７

：

３

）

计算

，

公司承担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３

、

期限

：

原提供的财务资助展期

１

年

４

、

利息支付

：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公司实际银行贷款利率计息

５

、

款项用途

：

已用于浩搏基业公司清偿其部分负债

，

以迅速推动金方大厦的销售工作和该

项目的后期开发

。

６

、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７

、

根据规定

，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比照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

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

陈纪明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６３１．５８

万元

；

注册地点

：

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８

号开发区办公楼

５０１

室

－３７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４３．４％

，

北京德瑞特经济发展公司

（

以下简称

：

“

德瑞特公司

”）

持股

３０．４％

，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８．６％

，

曹德军持股

７．６％

（

曹德军为

德瑞特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为浩搏基业第一大股东

，

与华天集团共同持有浩搏基业

６２％

的股份

，

取得浩搏基业的实际控股权

。

三

、

其他股东义务及风险控制

１

、

华天集团将按其对应股权与公司所持股权的相对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

鉴于股东德瑞特公

司和曹德军无法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

为维护公司利益

，

作为本次财务资助的担保措施

，

浩搏基

业股东德瑞特公司和曹德军所合计持有的

３８％

的股份已经质押给本公司

。

２

、

公司将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采取有关措施确保资金安全

：

（

１

）

浩搏基业公司出现财务困境或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形

；

（

２

）

浩搏基业所属金方大厦部分房产未能按计划推进销售

，

进而影响其在债务到期后未能

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形

；

（

３

）

其他影响浩搏基业偿债能力的情形

。

四

、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１

、

董事会意见

目前浩搏基业名下资产金方大厦抵押

、

冻结

、

查封已基本完成解除

，

但房产销售暂未启动

。

财务资助展期有利于尽快推动金方大厦的销售工作和该项目后期的开发

。

目前公司已经取得被资助对象浩搏基业的实际控制权

，

且公司为其第一大股东

，

在对其提

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实际控制

。

浩搏基业将把北京金方商贸大厦的部分资

产用于销售以归还本次财务资助和有关负债

，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

围之内

。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彭光武

、

周志宏

、

晏艳阳对本次财务资助发表以下意

见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

公司延长为浩搏基业提供财务资助

期限

，

是公司支持控股子公司浩搏基业业务发展的需要

。

根据我们了解浩搏基业项目的进展情况和阅读有关材料

、

询问相关人士

，

目前浩搏基业名

下资产金方大厦抵押

、

冻结

、

查封已基本完成解除

，

将尽快推动销售

，

回款用于归还本次财务资

助和补充项目的运作资金

。

公司已经实际取得浩搏基业的控制权

，

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

对其经营管理活动进行控制

，

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

除公司关联方华天集团按其对应股权与公司所持股权的相对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外

，

其他股

东因无法同比例资助

，

已经将其所持浩搏基业

３８％

的股权为公司和华天集团的本次财务资助提

供质押担保

，

符合有关规定

。

根据规定

，

因被资助对象涉及华天集团参股

，

比照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进行

，

关联方董事陈

纪明先生

、

吴莉萍女士

、

刘岳林先生

、

李征兵先生回避表决

，

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提供本次财务资助

。

五

、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生效后

，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控股子公司之

间进行财务资助的金额合计为

６６５６１．２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３

年末

）

经审计净资产

（

１６５

，

４１２．２８

万元

）

的

４０．２４％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未及时还款的情

形

。

六

、

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5-020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权转让需通过产权交易所的公开招拍挂程序实施

，

交易的意向受让方能否摘牌成功

存在不确定性

，

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

一

、

交易概述

１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

分立后

）

５２％

股权的议案

》，

根据公司总体部署

，

为避免华天光电不利的经营情况给公司带来影

响

，

拟以不低于

１４３８

万元的价格转让公司所持有的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

，

意向受让方为湖南高地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２

、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股权转让需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进行交易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南高地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２３３

号湖南科技大厦

１３０６

法定代表人

：

周松柏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光电产品研发

，

生产

，

销售

，

服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湖南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天光电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华天光电主要业务是依托国防科技大学

“

光学陀螺及惯导系统技术

”

生产激光陀螺仪

。

公司持有华天光电

５７％

股权

，

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４３％

股权

。

华天光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１

，

７７６．３９

万元

，

负债总额

５

，

４６２．４２

万

元

，

净资产

６

，

３１３．９７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全年营业收入

１

，

６４７．９７

万元

，

净利润

２９９．２８

万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１

，

６６１．９６

万元

，

负债总额

５

，

４２２．６４

万元

，

净资产

６

，

２３９．３２

万

元

，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４７１．２６

万元

，

净利润

－７４．６５

万元

。

华天光电近年对公司的业绩贡献为

：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４

，

９１３．３０

万元

，

净利润

１

，

１６２．７６

万

元

；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４

，

５０５．９８

万元

，

净利润

１

，

１９０．３９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１

，

６４７．９７

万元

，

净利

润

２９９．２８

万元

；

华天光电历史沿革

：

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系由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新兴科技

）（

占股

４３％

）、

湖南华天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

占股

２５％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占股

２０％

）、

长沙同胜实业有限公司

（

占股

１２％

）

共同出资组建

，

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取得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９４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６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

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长沙同胜实业有限公司将其在华天光电的

２５％

股份转让

给我公司

；

同时

，

湖南华天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将其在华天光电的

１２％

股份转让给我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

因新兴科技被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

华天光电股东变更为华天集团

（

持股

４３％

）

及我公司

（

持股

５７％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华天光电派生分立为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

限公司

（

分立后

）

和湖南华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

分立原则为

：（

１

）

分立前华天光电的土地

、

房屋

建筑物

、

部分机器设备分割给华星置业

；

其余资产全部保留在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２

）

华天光电

在分立前产生的全部债务由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承担

；（

３

）

分立前华天光电实收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

元

。

分立后

，

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实收资本变更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华星置业实收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

；

华

天光电

（

分立后

）

和华星置业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

现公司拟转让所持有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５２％

股份

，

转让后公司将持有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５％

股份

。

（

二

）

交易标的审计

、

评估情况

１

、

根据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湖南华天光电惯

导技术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

大信沙专审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００２１

号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审

计基准日

，

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总资产为

７

，

８３１．２５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５

，

２４１．１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５９０．１０

万元

。

２

、

本次出售资产评估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瑞国际资产评估

（

北京

）

有限公司

出具

《

湖南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瑞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０３０７３１００６

号

）。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

成本法

）

对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

价值进行评估

。

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

（

成本法

）

评估的总资产为

７

，

９４５．９４

万元

，

总负债为

５

，

２４１．１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７０４．７９

万元

，

净资产增值

１１４．６９

万元

，

增值率

４．４３％

。

评估

结果汇总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６

，

９８７．３９ ７

，

０７４．５６ ８７．１７ １．２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８４３．８６ ８７１．３８ ２７．５２ ３．２６

其中：固定资产

３ ８１７．２４ ８４４．７６ ２７．５２ ３．３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４ ２２．２６ ２２．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４．３７ ４．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６ ７

，

８３１．２５ ７

，

９４５．９４ １１４．６９ １．４６

流动负债

７ ５

，

２４１．１５ ５

，

２４１．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８ ５

，

２４１．１５ ５

，

２４１．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净 资 产

９ ２

，

５９０．１０ ２

，

７０４．７９ １１４．６９ ４．４３

四

、

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本次股权转让以中瑞国际资产评估

（

北京

）

有限公司

《

评估报告

》（

中瑞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０３０７３１００９

号

）

评估结果为基础

，

确定的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５２％

股权拟转让价格不低于

１４３８

万

元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

，

并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

２

、

在华天光电分立过程中

，

采取员工自愿选择公司的方式

，

愿意留在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的

人员

，

由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按照

《

劳动合同法

》

依法安置

；

不愿留在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而自行辞

职的人员

，

按照

《

劳动合同法

》

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

愿意到华星置业的人员

，

由公司负责妥善安

置

。

转让后

，

留在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的员工

，

仍然由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聘用

。

五

、

资产出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由于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

华天光电与国防科技大学就现有的技术合作协议继续执行产生分

歧

；

同时

，

华天光电自主开展的技术攻关进展缓慢

，

生产经营持续下滑

。

为避免华天光电不利的

经营情况给公司带来影响

，

转让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５２％

的股权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同时

，

华星置

业以分割出的原华天光电土地开展地产开发业务

，

也符合公司

“

酒店

＋

旅游

＋

商业

＋

地产

”

的战略

发展目标

。

２

、

因本次股权转让

，

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预计可实现股权转

让收入不低于

１４３８

万元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华天光电主要经营业务为激光陀螺仪的生

产

，

技术核心依托的是国防科技大学

“

光学陀螺及惯导系统技术

”。

由于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

华天光

电与国防科技大学就现有的技术合作协议继续执行产生分歧

；

同时

，

华天光电自主开展的技术

攻关进展缓慢

，

使得华天光电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况

。

华天光电业绩逐年下滑

，

已出现亏损

，

预

计在未来也无实质性改善措施

。

华天光电的转让

，

可避免华天光电的经营情况给公司带来持续

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同时

，

华天光电地理位置优越

，

分立出的华星置业利用原华天光

电土地开展地产开发业务

，

可给公司带来较好收益

，

也符合公司

“

酒店

＋

旅游

＋

商业

＋

地产

”

的战略

发展目标

。

本次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股权转让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

审计

、

评估

，

其定价公允

，

我们同意本次转让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的交易

，

同时

，

要求交易需依法依

规通过公开招拍挂形式实施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董事会决议

２

、

审计报告

３

、

评估报告

４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5-022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调整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就本次公司转让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宜

，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

南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发布的

《

出售资产补充公

告

》，

相关公告见同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紫东阁华天转让方案的议案

》，

对原转让方

案进行调整

，

即原转让方案中

，

需从紫东阁华天剥离并由本公司承接

（

或享有

）

的资产与负债不

再剥离

。

调整后的具体方案如下

。

２

、

本次股权转让需通过产权交易所的公开招拍挂程序实施

，

交易的意向受让方能否摘牌成

功存在不确定性

，

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

一

、

交易概述

１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转让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调整紫东阁华天转让方案的议

案

》，

根据公司轻资产运营的总体部署

，

公司从酒店业务整体布局考虑

，

拟以不低于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价格转让公司所持有的紫东阁华天

１００％

股权

，

意向受让方为湖南乐天睿智投资有限公司

。

２

、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股权转让需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进行交易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南乐天睿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

长沙市开福区藩城堤巷

８９

号枫麓园

１

栋

２０１

房

法定代表人

：

石京宇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利用自有资金从事项目投资

、

实业投资

、

房地产投资

、

股权投资

、

投资咨询服务

；

资产重组

；

物业运营

。

实际控制人

：

石京宇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紫东阁华天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四星级

）

的经营

。

紫东阁华天占地面积

２８７６．３８

平米

，

建筑面积

４５５９８．９０

平米

（

含避难层和地下车库面积约

８０００

平米

），

注册地址为长

沙市八一路

８８

号

。

公司目前持有紫东阁华天

１００％

股权

。

公司将所持有的紫东阁华天

１００％

股权

作为转让标的

，

股权交易定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紫东阁华天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２１５

，

９３９

，

１１７．７２

元

，

负债总额

４６

，

９０２

，

９３４．６９

，

净资产

１６９

，

０３６

，

１８３．０３

元

，

２０１３

年全年营业收入

４５

，

０３２

，

８２３．７３

元

，

净利润

－４

，

２１１

，

６９０．１２

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２１０

，

９３８

，

１１５．９５

元

，

负债总额

４４

，

７３７

，

６９６．３９

，

净资产

１６６

，

２００

，

４１９．５６

元

，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２６

，

１０３

，

８３４．３８

元

，

净利润

－２

，

８３５

，

７６３．４７

元

。

紫东阁华天历史沿革

：

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外经贸湘审字

【

１９９８

】

０２５９

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批准

，

由中信房地产湖南公司和香

港广银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

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登记注册

，

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企合湘总副字第

０００９４６

号营业执照

，

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８００

万元

，

其中

：

中信房地产湖南公

司出资

３１９０

万元

，

占

５５％

；

香港广银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２６１０

，

占

４５％

。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根据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及湘外经贸资

【

２０００

】

０１２

号文批复

，

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０３６０

万

元

，

变更后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５８００

万元增资到

１５０００

万元

。

该公司原合资经营方之一的中信房

地产湖南公司退出

，

并将其原持有的

５５％

的股份根据转让双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条

款内容

，

全部转让给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原名为湖南华天实业集团公司

），

股权变更后

，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１１２５０

万元

，

占

７５％

；

香港广银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３７５０

万元

，

占

２５％

。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进行股权置换

，

置换后

，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入资本

７２２５．５

万元

，

占

４８．１７％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为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

投入资本

４０２４．５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６．８３％

；

成中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投入资本

３７５０

万元

，

占有注册资本

的

２５％

，

注册资本不变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股权资产置换

，

置换后

，

成中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３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

，

占

２５％

；

华天实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５８３０．５０

万元

，

占

３８．８７％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５４１９．５０

万

元

，

占

３６．１３％

，

注册资本不变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成中国际实业有限

公司持有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的股份后

，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９５８０．５０

万元

，

占

６３．８７％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５４１９．５０

万元

，

占

３６．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以公开招

拍挂的形式受让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紫东阁华天

６３．８７％

股权

，

受让完成后

，

公司出

资

１５０００

万元

，

占

１００％

。

紫东阁华天对近年公司的业绩贡献为

：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６４

，

１０４

，

１０１．９８

元

，

净利润

３

，

８２５

，

９８５．７７

元

；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４５

，

０３２

，

８２３．７３

元

，

净利润

－４

，

２１１

，

６９０．１２

元

；

紫东阁华天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３０００

万元

，

期限三年

，

由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此担保

，

将在担保到期之日自动解除

，

担保解除前

，

公司要求受让方在交

易完成后

，

以对紫东阁华天的全部股权作质押担保

。

紫东阁华天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问题

。

（

二

）

交易标的审计

、

评估情况

１

、

根据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

南

）

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

瑞华湘专审字

【

２０１５

】

４３０１０００１

号

）》，

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为审计基

准日

，

紫东阁华天总资产

３２

，

７８８．３５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６

，

２９７．０７

万元

，

净资产

１６

，

４９１．２８

万元

。

２

、

本次出售资产评估由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

华天

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紫东阁华天大酒店

（

湖南

）

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开元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１－００４

号

）。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

成本法

）

对被评

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被评估单位资产总额为

３２

，

７８８．３５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６

，

２９７．０７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６

，

４９１．２８

万元

。

华天酒店集团对紫东阁华天负债

２１

，

１９９．１８

万元

。

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

（

成本法

）

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３８

，

１０６．３８

万元

，

较被评估单位基准日会计报表股东全部权益

１６

，

４９１．２８

万元

，

评估增值

２１

，

６１５．１０

万元

，

增值率

１３１．０７％

。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序号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 ２３

，

８５５．５７ ２３

，

８９４．４７ ３８．９０ ０．１６

其中：存货

２ １６６．３７ １６６．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３ ８

，

９３２．７８ ３０

，

５０８．９８ ２１

，

５７６．２０ ２４１．５４

固定资产

４ ７

，

３１９．２１ １５

，

２８６．０２ ７

，

９６６．８１ １０８．８５

其中： 房屋建筑物

５ ６

，

８９５．０３ １４

，

４２８．９１ ７

，

５３３．８８ １０９．２７

设备

６ ４２４．１８ ８５７．１１ ４３２．９３ １０２．０６

无形资产

７ ６５４．０３ １５

，

２２２．９６ １４

，

５６８．９３ ２

，

２２７．５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８ ９４８．０１ ０．００ －９４８．０１ －１０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 １１．５３ ０．００ －１１．５３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０ ３２

，

７８８．３５ ５４

，

４０３．４５ ２１

，

６１５．１０ ６５．９２

流动负债

１１ ５

，

２９７．０７ ５

，

２９７．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２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３ １６

，

２９７．０７ １６

，

２９７．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４ １６

，

４９１．２８ ３８

，

１０６．３８ ２１

，

６１５．１０ １３１．０７

增值主要原因

：

①

固定资产增值

７

，

９６６．８１

万元

，

其中

：

房屋建筑物增值

７

，

５３３．８８

万元

，

设备增值

４３２．９３

万

元

，

主要原因是人工和材料价格上涨

、

部分设备市场价值的提高

，

以及评估采用的经济使用年限

高于会计折旧年限

。

②

无形资产增值

１４

，

５６８．９３

万元

，

系土地使用权的增值

，

主要是市场价值提

高

。

③

长期待摊费用减值

９４８．０１

元

，

系装修费用已在房屋建筑物评估中考虑

，

所以评估为零

。

四

、

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本次股权转让以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开元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１－００４

号

《

评估报告

》

评估结果

为基础

，

确定的拟转让价格不低于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

交易

，

并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

同时

，

华天酒店对紫东阁华天的负债

２１

，

１９９．１８

万元一并转移

给受让方

。

２

、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本次股权工商变更完成之日止

，

标的企业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

险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

。

受让方承接的华天酒店集团对紫东阁华天的负债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

的实际数为准

。

３

、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

紫东阁华天目前已出租物业继续出租

。

如因紫东阁华天股东变更导

致租赁户与业主方发生纠纷的

，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

按租赁合同处理

。

４

、

紫东阁华天股权转让后

，

其员工依法依规进行妥善安置

，

相关人员安置费用由我公司承

担

。

五

、

资产出售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当前公司自持的酒店物业已经达到上百万平米

，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

开展资产运营业务

，

实现公司从重资产向轻资产的转型战略

，

提升公司资产流动性和运营效率

，

也符合国际酒店业

发展的方向

。

２

、

因本次股权转让

，

紫东阁华天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预计可实现股权转让收入

不低于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

扣除所得税影响

，

对公司未来净利润影响约为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当前公司自持的酒店物业已经达到上百万平

米

，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

开展资产运营业务

，

实现公司从重资产向轻资产的转型战略

，

提升公司

资产流动性和运营效率

，

也符合国际酒店业的发展方向

。

本次紫东阁华天股权转让已经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审计

、

评估

，

其定价公允

，

我们同意本次转让紫东阁

华天的交易

，

同时

，

要求交易需依法依规通过公开招拍挂形式实施

。

因原转让方案

，

相关方难以全部达成一致

，

公司对此次交易的方案进行调整

，

此调整对整体

转让方案最终结果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

同意予以调整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董事会决议

２

、

审计报告

３

、

评估报告

４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17日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资产出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和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在审议了有关转让湖南

华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的议案及关于延长向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期限的议案后

，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一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转让湖南华

天光电惯导技术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的议案

》。

华天光电主要经营业务为激光陀螺仪的生产

，

技术

核心依托的是国防科技大学

“

光学陀螺及惯导系统技术

”。

由于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

华天光电与国防

科技大学就现有的技术合作协议继续执行产生分歧

；

同时

，

华天光电自主开展的技术攻关进展

缓慢

，

使得华天光电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况

。

华天光电业绩逐年下滑

，

已出现亏损

，

预计在未来

也无实质性改善措施

。

华天光电的转让

，

可避免华天光电的经营情况给公司带来持续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同时

，

华天光电地理位置优越

，

分立出的华星置业利用原华天光电土地开展

地产开发业务

，

可给公司带来较好收益

，

也符合公司

“

酒店

＋

旅游

＋

商业

＋

地产

”

的战略发展目标

。

本次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股权转让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公司

审计

、

评估

，

其定价公允

，

我们同意本次转让华天光电

（

分立后

）

的交易

，

同时

，

要求交易需依法依

规通过公开招拍挂形式实施

。

二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延长向北京

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期限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

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

公司延长为浩搏基业提供财务资助期限

，

是公司支持控股子公司浩搏基业

业务发展的需要

。

根据我们了解浩搏基业项目的进展情况和阅读有关材料

、

询问相关人士

，

目前浩搏基业名

下资产金方大厦抵押

、

冻结

、

查封已基本完成解除

，

将尽快推动销售

，

回款用于归还本次财务资

助和补充项目的运作资金

。

公司已经实际取得浩搏基业的控制权

，

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

对其经营管理活动进行控制

，

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

除公司关联方华天集团按其对应股权与公司所持股权的相对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外

，

其他股

东因无法同比例资助

，

已经将其所持浩搏基业

３８％

的股权为公司和华天集团的本次财务资助提

供质押担保

，

符合有关规定

。

根据规定

，

因被资助对象涉及华天集团参股

，

比照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进行

，

关联方董事陈

纪明先生

、

吴莉萍女士

、

刘岳林先生

、

李征兵先生回避表决

，

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提供本次财务资助

。

三

、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调整紫东阁

华天转让方案的议案

》。

当前公司自持的酒店物业已经达到上百万平米

，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

开

展资产运营业务

，

实现公司从重资产向轻资产的转型战略

，

提升公司资产流动性和运营效率

，

也

符合国际酒店业的发展方向

。

本次紫东阁华天股权转让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和评估公司审计

、

评估

，

其定价公允

，

我们同意本次转让紫东阁华天的交易

，

同时

，

要求交易

需依法依规通过公开招拍挂形式实施

。

因原转让方案

，

相关方难以全部达成一致

，

公司对此次交易的方案进行调整

，

此调整对整体

转让方案最终结果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

同意予以调整

。

独立董事:

周志宏 晏艳阳 许长龙 陈爱文

2015年 4月 17日


